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八條修正總說明 

 

依臺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七條規定，本基金設

置管理會，審議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等事項，為明確化管理會委員聘用

資格，並使管理會之性別組成與本府性別主流化原則一致，明定學者、專家及

社會公正人士委員之資格條件，爰擬具「臺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第八條修正草案，修正委員聘任規定。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管理會置委員十三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由管理機關首長

兼任；其他委員由本

府 就 下 列 人 員 聘

（派）之：  
一、管理機關代表四

人。 

二、本府就業服務相

關機關（構）代

表一人。 

三、進用身心障礙者

之 義 務 機 關

（ 構 ） 代 表 三

人。 

四、身心障礙者或身

心障礙福利機關

（構）、團體代

表三人。 

五、學者、專家或其

他社會公正人士

二人。 

前項第五款之學

者、專家及社會公正

人士，應就具有下列

資格之一者遴聘之：  

一、現任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國內、外

大專校院講師職

務以上，講授身

心障礙者權益相

關專門學科二年

以上之人員。 

二、具職業重建、身

心障礙服務等相

關領域之專門知

識或技術，並有

二年以上實務經

驗之人員。 

第一項委員任一

性別比例不得低於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八條   管理會置委員十三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由管理機關首長

兼任，其餘由管理機

關 就 下 列 人 員 聘

（派）之： 

一、管理機關代表四

人。 

二、本府就業服務相

關機關（構）代

表一人。 

三、進用身心障礙者

之 義 務 機 關

（ 構 ） 代 表 三

人。 

四、身心障礙者或身

心障礙福利機關

（構）、團體代

表三人。 

五、學者、專家或其

它社會公正人士

二人。 

委員任期二年，

期滿得續聘（派）兼

之，任期中因故出

缺，得補聘（派）兼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

止。 

一、增訂第二項具學者、專

家或其他社會公正人士

身分之委員聘任資格。 

二、增訂第三項委員性別比

例規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委員任期二年，

期滿得續聘（派）

之 。 但 代 表 機 關

（ 構 ）、 團 體 出 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

退。   
委員於任期內出

缺時，得補聘(派)至

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八條修正條文 

第 八 條  管理會置委員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管理機關首長兼

任；其他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之： 

一、管理機關代表四人。 

二、本府就業服務相關機關（構）代表一人。 

三、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義務機關（構）代表三人。 

四、身心障礙者或身心障礙福利機關（構）、團體代表三人。 

五、學者、專家或其他社會公正人士二人。 

前項第五款之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應就具有下列資格

之一者遴聘之： 

一、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國內、外大專校院講師職務以上，

講授身心障礙者權益相關專門學科二年以上之人員。 

二、具職業重建、身心障礙服務等相關領域之專門知識或技術，

並有二年以上實務經驗之人員。 

第一項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但代表機關（構）、團

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派)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3-12臨法規備查6-修正「臺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八條
	身障就業基金令
	6-3-1
	對照表
	6-3

